
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（社团专项课题）
立  项  协  议  书

甲方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（下称省社科联）
乙方：（承担单位）

丙方：（课题组负责人）
课题编号： 

课题名称:  

成果形式：

完成时间： （统一填写为文件发文时间）
资助经费：（注：一般课题资助额度为5000元/项；立项不资助课题填写“自筹”）
经专家评审，省社科联党组审批，本课题列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（社团专项课题）。浙江省社科联、课题承担单位和课题负责人共同达成本协议。
一、甲方承诺：
1．及时拨付课题研究经费。
2．做好课题结项工作和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。
二、乙方承诺：

1．认真审核课题负责人报送的结题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，审核合格后及时将结题材料报送省社
科联社团处。

2．做好课题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，并及时上报省社科联课题成果转化的情况（如：实际部门采纳、领导批示、论文转载、收录、引用情况等）。
三、丙方承诺：

1．按照本课题成果形式的结题要求完成课题。
2．课题成果在公开发表、出版或内部呈送时，均应在显著位置注明“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”字样及该课题编号。
3. 结题时请到浙江社科网上下载《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结项审批书》,并严格按照填表说明提交结项材料。 
3.按照省社科联研究课题有关管理的规定，接受省社科联的管理。若违反协议，愿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，并接受省社科联网上通报批评、撤项、追回经费等处理。
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